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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投資在歐盟與中國經貿關係，扮演一項重要角色。2009年12月1日

《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盟共同貿易政策已涵蓋投資，使歐盟取得投資

政策與投資談判之專屬職權。歐盟於2011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與

中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歐盟因此積極推動與中國的雙邊投資協定談

判，以單一聲音，提高談判地位，期待簽署一項全面性投資協定。中國乃

歐盟第一個對外投資協定談判之對象，歐盟又採取高標準投資保障談判策

略。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除了影響歐中經貿關係之外，也將形塑

國際投資規則之發展方向，意義重大。本文將採取政策分析研究法，研析

歐盟對中國洽簽雙邊投資協定之議題及立場，論證未來雙邊投資協定之內

容及影響。本文範圍也包括歐盟投資政策之法律規定、對外投資的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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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概況、歐中雙邊高層會議扮演的角色、歐盟投資政

策、歐中雙邊投資談判之原因、進程、立場、範圍、意涵與影響等議題，

並歸納歐中投資談判對中國的影響與對台灣的啟示。

關鍵詞：歐盟、共同貿易政策、雙邊投資協定、《歐盟運作條約》

＊　＊　＊

壹、前言

歐盟與中國於1975年建立外交關係（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hina 2015），並於1985年簽署一項《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Trade and Eco-

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European Union 1985）。協定第14條規定：

「本協定以及在其範圍內所採取之任何活動不應損及《歐洲共同體條約》中各

項相應條款，也不應影響歐洲共同體成員國與中國在經濟合作方面進行雙邊

活動和在必要時與中國簽署新的經濟合作協定的權能。」
1
第14條賦予歐盟會

員國可與中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BIAs）之權

限，且德、法等國在1985年之前與中國簽署之投資協定仍適用。歐盟幾次擴

大之後已增至28個會員國，目前除愛爾蘭之外，其他27個歐盟國家皆與中國

簽有BIA（饒光明 2001, 20-23）。

歐盟會員國普遍與中國簽署BIA可局部說明，歐盟會員國重視中國自1979

年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所提供的市場機會，尤其對中國投資可以利用當地較

為廉價的勞動力，以及在中國市場先行卡位。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發展，

累積龐大外匯及國家資本，中國自2000年開始採取「走出去」（go global）策

1 英文全文為：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his Agreement and any action taken thereunder shall in no way af-
fect the powers of any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Communities to undertake bilateral activi-
tie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onclude, 
where appropriate, new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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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加強對外投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歐洲很多國家經濟停滯，

因此積極爭取中國投資，以活絡經濟，並創造就業機會。

《里斯本條約》於2009年12月1日生效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

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2
第207條規定共同貿易政策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CCP）範圍涵蓋：關稅稅率變更、簽訂有關貨

品及服務貿易之關稅及貿易協定、涉及智慧財產權的商業活動、外國直接投

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統一自由化貿易措施、採取保護貿易之

出口政策，例如傾銷及補貼。
3
鑒於投資屬於CCP之範圍，又依據TFEU第3條

規定，CCP屬於歐盟專屬職權（exclusive competence），會員國有關投資領域

之職權因此由歐盟統一行使（speak in one voice），歐盟據此可以訂定投資政

策，對外談判並簽署投資協定（李貴英 2012, 341-342；葉斌 2016, 46-57）。

歐盟取得投資及智慧財產權的專屬職權可視為歐盟貿易政策之一項重大「政策

變遷」。

針對投資，歐盟於1992年10月4日通過一項「投資保障原則」聲明，以保

障歐洲在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African-Caribbean-Pacific, ACP）國家之

投資（European Commission 1992）。歐盟簽署的《歐洲能源憲章條約》（Eu-

ropean Energy Charter Treaty），亦包含投資人與地主國投資爭端解決條款。歐

盟於2010年發布「邁向全面性歐盟國際投資政策」規畫歐盟統一性及全面性

的新投資策略，期冀藉由歐盟層級的合作及協商，支持歐盟企業在第三國的市

場進入（market access）及提升其競爭力，促進歐盟整體利益（European Com-

mission 2010b, 2-3, 5）。歐盟以中國為簽署BIA的主要目標國家，將採取「高

標準」（high standard）模式BIA，為歐洲企業爭取更多投資及市場機會，並

2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2016, C202/47.
3 TFEU, art. 207(1):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shall be based on uniform principles,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changes in tariff rates, the conclusion of tariff and trade agree-
ments relating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he commercial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
ert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achievement of uniformity in measures of liberalisation, 
export policy and measures to protect trade such as those to be taken in the event of dumping 
or subsidies.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shall be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in-
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the Union’s externa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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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歐洲企業在中國之投資利益，避免受到不公平及歧視待遇，同時藉以促進

國際投資自由化之發展（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31-32）。

歐盟與中國之貿易及投資關係，隨著歐盟擴大為28會員國以及中國經濟

快速成長，已日益密切且重要，乃有透過新協定架構新關係之需要。歐盟於

2007年與中國啟動1985年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升級版談判，但因歐盟談判

指令與各會員國之間有所分歧，自2011年已停滯不前（Shan 2000, 138, 141, 

179）。歐盟改採與中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策略，並於2013年11月啟動與中國

之BIA談判，截至2018年7月已進行17回合談判（European Commission 2018a; 

2018c）。歐盟與中國的經濟規模皆名列全球前三名，雙方目前已皆同時為投

資輸出國及進口國，歐中BIA，對於雙邊及國際經貿關係，因此具有重大深遠

影響，值得重視。

本文將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觀點，採取政策分析研究法，就歐中雙邊投資

協定談判議題及立場，論證未來歐中投資協定之內容及影響。本文亦採取法

律釋義研究方法，討論《里斯本條約》架構下，歐盟投資政策的變遷，研析

歐中BIA之談判進程與歐中雙邊高層會議扮演的角色，以了解歐中BIA談判之

挑戰，尤其是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概況、BIA談判的發展背景及進程、政治決

議的角色、雙邊談判立場及目標、主要談判議題等項目，據以論證歐中BIA的

意涵、影響與啟示，提供台灣與歐盟談判BIA，發展雙方經貿及投資關係之參

考。

貳、歐盟投資政策之發展與規定

一、投資之功能

（一）投資之理論與功能

國外直接投資（FDI）一般被認為包括資本跨國流動以從事公司或工廠設

立，或與企業建立聯繫關係的任何投資。歐盟針對FDI，採取與國際貨幣基

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及國際經合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一樣的廣義界定，範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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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廣泛。投資包括證券（portfolio）投資、投資股市以獲取利潤，甚至參與或

取得公司經營權。FDI也可能以併購或技術入股、授權等方式進行（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2-3）。

二次世界大戰後，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對外投資

逐漸興起，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已無法從完全競爭市場的角度分析各國在國際

市場之參與與產銷分工的原因，因此透過不完全競爭市場之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探討跨國公司的外國直接投資，逐漸獲得重視。

John H. Dunning認為單一的投資理論無法完全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情形，

因此其採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運用內部化、區位優勢

（the Locational Advantages）、所有權優勢（the Ownership Advantages）等概

念解釋MNE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全球資源分配之影響。在市場不完整（Market 

Imperfections）或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下，MNEs參與國際經濟活動，

憑著本身所有權之優勢，藉由內部化克服市場不完整或資源扭曲的問題，並從

選定的外國地區強化內部化的優勢，增強對外生產與對外投資之能力（Dunning 

1977, 395-418; 1993）。

歐盟及2000年後之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方面，皆得利用前揭國際投資理論

說明其投資軌跡。歐洲及2000年後之中國企業，尤其中國國有企業，已具有

資金雄厚、技術較為先進等所有權優勢，且投資快速成長或較具經濟規模之

市場，以獲取區位優勢。歐洲及中國國有企業透過跨國公司之國際經營策略，

極大化內部優勢，以取得、鞏固並擴大本身的「競爭優勢」及「市場機會及

地位」。歐洲及中國國有企業之對外投資因此符合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

論。

投資在歐盟經濟成長與貿易關係扮演一重要功能。投資涉及跨國間資本流

動、公司設立、人員移動、管理與技術交流、國際產業分工及貿易流動，促使

全球生產及供應鏈，以及國際貿易更加緊密結合及擴張。投資形式，大部分是

設立或併購公司或工廠，從事經營、生產活動、股市投資、智產權授權或技術

入股，以獲取利潤或公司控制權等。

歐盟認為投資可以創新商業活動，增加工作機會，激勵競爭，提高國際貿

易及生產分工，促進世界資源的有效利用，加深貿易與投資相互依賴及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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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之關係。事實上，2010年之後全球貿易已超過50%是透過跨國公司間的內

部貿易或全球生產及經營鏈進行，形成投資驅動之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另外，

世界貿易自1980年代之後，服務貿易的成長率已高於貨品貿易，這對歐盟之

貿易順差有顯著貢獻。依據歐盟統計局，2013年歐盟對外投資金額大約3,400

億歐元，吸引外來投資金額大約3,260億歐元，占世界對外投資及對歐盟投資

比率分別是大約46%及34%歐盟對外投資及吸引外來投資皆占世界第一位，

大大提高歐盟在世界經貿關係之地位與影響力（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2-4）。

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條約》生效前，投資仍屬會員國職權，歐盟欠缺

一個「共同投資政策」，無法整合28會員國統一行使投資政策，分散對外談判

力量，相當可惜。《里斯本條約》生效後，依據TFEU第206條及207條，投資

政策涵蓋在CCP範圍之內，使歐盟得統一行使職權。此將大幅提高歐盟在對外

談判投資協定之地位（陳麗娟 2011, 93）。

（二）雙邊投資協定之發展背景

BIA主要為各國政府間以簽署書面協定之方式，提供締約國雙方投資人在

另一國更充分之投資保障，並促進締約國間之相互投資。自從杜哈回合移除

新加坡議題（包括投資自由化項目）以及OECD的多邊投資協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倡議失敗後，國際投資法缺乏可對國際投資保

護進行實質或程序指引的一般性條約，因此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投資專章以

及BIAs便成為國際投資法的主要規範（Hallinan 2016, 33）。自1980年至2017

年，國際已簽署3,322項國際投資協定（Internatn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IIA），其中有2,946項為BIA，占88.68%（UNCTAD 2018b, 88-89）。

BIA約可分為(1)宣示性質的協定；(2)保障雙方投資與投資人之協定;以及

(3)開放雙方國內市場（市場開放）等3種類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13, 2-7; 

UNCTAD 2015, 83-85）。BIA在談判範疇上，探討的主題包括：投資的定義

（何謂投資、投資的種類等）、投資人的定義（如何認定自然人與法人為投資

人、國籍的認定等）、投資的適用範圍（受拘束之主體、適用的時機）、最

惠國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投資設立前或投資設立後享有最

惠國待遇、最惠國待遇之例外等）、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投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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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前或投資設立後享有國民待遇、國民待遇的標準等）、最低標準待遇（the 

minimum standard）（公平公正待遇、充分保障與安全等）、例外措施（不適

用協定的產業、措施等為何）、徵收（徵收的標準為何）、爭端解決機制、例

外條款（如哪些情形影響國家安全或本身重大利益）等（李貴英 2004, 38-46, 

502-504；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12；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13, 20-158）。

BIA在投資保護方面賦予投資人相互同意之實質權利，並包含程序權利條

款，後者一般是指「得將投資相關爭端交付仲裁機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選擇

仲裁機制的權利」。BIA中的實質權利，包括徵收的適當補償、國民待遇之保

證、公平公正待遇（FET）與最惠國待遇（MFN）。然而，習慣國際法並未對

實質權利（例如FET）有統一標準及定義，BIA若設有相關條款，將會對國際

仲裁庭的解釋產生重大影響。BIA的談判及設計，因此有助於改善外國市場的

投資條件（Hallinan 2016, 33）。

綜上所述，一國簽署BIA，有助於減少企業在投資國的投資障礙及市場扭

曲，亦可提升投資人透過國外投資併購該國企業的機會，增加垂直與水平整合

的能力，並可更自由地選定外國投資區位以增加企業的產能，提高標準化產品

生產，擴大市場機會及投資利益。據此，藉由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及BIAs實踐

之討論，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中國與歐盟簽署BIA將有助於雙邊企業對對方國

家之投資機會，但投資開放的程度仍視談判結果而定。

（三）歐盟會員國與中國簽署之雙邊投資協定

目前28歐盟會員國中，有27國與中國簽訂獨立的雙邊投資條約。《里斯

本條約》之後，FDI雖然已成為歐盟的專屬職權，歐盟會員國各自與第三國簽

署的BIA仍持續有效，無須自動或默示終止，但未來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之協

定不得再包含FDI。考慮到歐盟目前的FTA/BIA發展進程，會員國的BIA在未

來將會與歐盟層次的BIA發展平行共存，並以歐盟投資協定或包含投資章節的

FTA逐步取代會員國各自與第三國簽署之BIA為終極目標（Hallinan 2016, 33-

34）。

歐盟會員國與中國簽署之26件BIA文本（比利時與盧森堡為同一BIA），

前言皆旨在促進與鼓勵投資、加強兩國經濟合作。從協定涵蓋範圍觀之，文本

內容大致包括：「投資與投資人定義」、「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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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與補償」、「損害與損失的補償」、「代位權」、「資金移轉」、「國家間

爭端解決」、「國家與投資人爭端解決」、「其他義務」（更優惠的條件）、

「投資促進與保護」、「透明度」、「人員進出與逗留」等部分。1980~1990

年代，歐盟會員國與中國簽署之雙邊投資協定許多並不包含國民待遇條款（如

瑞典、挪威、義大利、愛沙尼亞、斯洛維尼亞、立陶宛等）或損害與損失的補

償（如瑞典、挪威、義大利、丹麥、奧地利、希臘、愛沙尼亞、斯洛維尼亞、

立陶宛、羅馬尼亞等），僅有英國、捷克與斯洛伐克包含國民待遇條款，顯

示各國在投資待遇較為保守之態度。但在2000年後簽署的10個雙邊投資協定

（如德國、法國、比利時與盧森堡、芬蘭等）皆包含國民待遇條款，似可看出

2000年後，歐盟各國在與中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時，已將國民待遇條款視為

協定的必要條款。

整體而言，過去歐盟會員國與中國或其他國家簽署之雙邊投資協定，屬

前述第二種類型的BIA，即僅涉及投資促進與投資保護，投資自由化或市場開

放相關條款則尚未包含於相關文本中（如實績要求、不符合措施清單等），

即未包含市場進入。
4
然而，如前所述，在歐盟取得投資領域的專屬職權後，

歐盟的投資及貿易政策將納入投資自由化及投資保護（即前述第三種類型的

BIA），盼藉由歐盟層級的合作及協商，支持歐盟企業在第三國的市場進入及

提升其競爭力，以促進歐盟整體利益（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5）。歐中

雙方在2018年6月25日的經貿高層對話中，稱其談判中的投資協定，為一涵括

投資自由化及投資保護的全面性投資協定（European Commission 2018b）。據

此，可預見歐盟與中國的雙邊投資協定不僅將加強投資保護範圍之深度，投資

自由化與市場開放也會是重要的談判方向，但實際成果如何，仍須視雙方討價

還價的結果而定。

值得注意的是，影響BIA談判內容的變數很多，縱使歐盟在取得投資專屬

職權後，其國際投資政策以投資自由化為目標，但仍會視談判對象調整內涵。

例如，目前除了中國，另一個正在與歐盟進行BIA談判的國家是緬甸，雙方於

2015年2月開始談判，截至2018年6月，雙方已進行五輪談判。據公布之談判

4 感謝匿名委員提供歐盟各成員國簽署之BIA均屬本文所述第二種類型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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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報告，雙方討論內容包括：投資爭端解決的權利、投資爭端解決中法官的

行為準則（此包含在協定的透明度與永續發展專章）、管制的權利。雙方亦

就投資法院體系（制度建立、上訴機制）與透明度進行意見交換。有關投資

保護，討論議題主要包含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公平公正待遇與資金移轉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c; 2017c）。

歐盟與緬甸洽簽的是「投資保障協定」，從名稱與上述談判內容可知，協

定僅設定在投資保護的階段，即第二種類型的投資協定（保障雙方投資與投資

人），預期不會討論到第三種類型的投資協定（開放市場的市場進入階段）。

此可看出歐盟考量緬甸尚為低度開發國家，市場進入的議題尚未成熟，因此雙

方僅將投資協定設定為投資保障協定。

二、歐盟投資策略與政策

（一）里斯本策略

歐盟高峰會於2000年3月提出「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其中一

項目標在於吸引外來投資，活絡歐盟經濟，創造就業機會。另外，該策略也希

望強化歐盟對外投資之保障，尤其排除在第三國之投資障礙，創造更多投資機

會（European Council 2000）。歐盟執委會於2010年11月9日提出「貿易、成長

與世界局勢」通知文件，揭露歐盟未來貿易政策方針與執行重點，其中與投資

政策相關者，包括：(1)多邊及雙邊談判並重，將推動與ASEAN及歐洲鄰邦國

家簽署FTA，包括投資專章；(2)深化與美國、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及巴

西等戰略夥伴之經貿及投資關係；以及(3)透過BIA或／及FTA排除法規障礙，

包括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及投資等項目，增加歐洲廠商的市場機會，並對歐

盟的就業、發展與商業有所貢獻（European Commission 2010c, 9-12）。

（二）歐洲2020策略

歐盟執委會於2010年3月3日發布「歐洲2020：智慧、永續及包容性成長

策略」文件，針對2011至2020年規畫的貿易策略是：

(1) 完成進行中的多邊及雙邊貿易談判，尤其是與具有強勁經濟潛力國家

的談判。另外重視既有協定的有效執行，尤其聚焦於非關稅障礙的排除；

(2) 就綠色產品及科技、高科技及服務等部門進一步打開外國市場；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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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成長的上述新興產品部門，推動國際標準化規則；

(3) 與主要夥伴舉行高階戰略對話（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s），討論市

場開放、法規架構、全球失衡、能源與氣候變遷等議題。歐盟將強化與美國、

中國、日本及俄羅斯的關係。

(4) 從2011年起於歐盟高峰會春季會議舉行之前發布年度報告，說明歐盟

企業在海外市場遭遇的貿易及投資障礙（European Commission 2010a, 24）。

鑒於中國市場的長期發展潛力與影響，中國乃歐盟重要經貿夥伴。歐盟因

此重視在中國貿易及投資障礙之排除，並爭取更多市場機會。

整體而言，歐盟投資政策包括：(1)聚焦長期投資，營造優質投資環境，

對就業機會及經濟成長的穩定成長有所貢獻；(2)提高投資法律與政策架構的

透明性；(3)確保歐盟會員國投資法規及政策的一致性，建立歐盟單一投資市

場；(4)促進投資相關資本、資金及人員之自由流通；(5)促進歐洲企業對外投

資的市場機會及提高投資保障；以及(6)透過BIA、多邊投資論壇等機制，促進

歐盟投資理念之輸出、其他國家之投資改革及市場開放，並主導國際投資規則

之發展與訂定（European Commission 2017a; Strik 2014, 89-90）。

（三）歐盟國際投資政策

在國際投資政策方面，歐盟2010年發布「邁向全面性歐盟國際投資政

策」，目標包括：(1)增加歐盟對外投資在第三國之市場進入及投資機會，促

進國際投資、資金及投資相關人員自由流動；(2)提高歐盟對外投資保障、法

律安定性及投資的可預測性；(3)排除歐盟在第三國之投資障礙或不公平待

遇，為歐盟投資及投資人爭取不歧視及國民待遇；(4)提高歐洲投資人及歐洲

產業之國際競爭力；(5)提高歐盟對外投資談判之力量、效率及地位，避免因

28會員國各自的投資政策，導致力量分散，以及對外投資協定的差異性及不

同待遇；(6)推動「歐洲2020策略」，以建立智慧、包容與永續成長的歐洲經

濟；(7)確保歐盟CCP及資金自由流動原則的完整性，提高歐盟及會員國投資

政策的效率及功能；(8)強化歐盟與第三國的投資及經貿關係；(9)歐盟積極參

與WTO、OECD等國際組織或國際投資論壇之談判，提出投資倡議，主導國

際投資規則之發展方向；以及(10)從事歐盟投資理念的輸出，形塑歐盟規範

性及軟實力，建立歐盟柔性領導地位（European Commission 2010a; 2010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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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Dimopoulos 2012, 448-450）。歐盟在此一文件指出，由於歐中之間的投資

法律框架及環境存在許多缺陷，因此中國或許是可簽訂投資協定的潛在夥伴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7）。

歐盟對外投資協定談判的目標是強化歐洲對外投資保護標準，投資協定應

依據不歧視原則，規定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公平待遇等條款，提供投資

人充分及公允保障。另外，投資協定亦應將社會、人權及勞工標準、環境、公

共健康、消費者權益、文化多樣性、發展及競爭政策等要素納入考量，一併規

範，以提高投資協定之效益（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8-9）。

在強化投資保障承諾執行方面，歐盟倡議投資協定應有爭端解決相關安

排，包括「投資人對地主國」（investor-to-state）爭端解決機制。其他提高投

資保障承諾及執行之方式，包括：提高投資協定及執行之透明性、投資協定之

有效解釋、仲裁等爭端解決替代方案，並參考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nter-

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與WTO在投資承

諾及爭端解決方面的相關規範及操作（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9-10）。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各國民間投資低迷。歐盟推動投資政策，通過

2015/1017規則成立「歐洲策略投資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

ments, EFSI），具有振興歐洲經濟之重要意涵。52014年7月15日執委會主席

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提出一項「政治指引」（Political Guidelines），

提議於2015年至2017年投入3,150億歐元於歐洲市場，以振興歐洲經濟、創新

產業及創造就業，並對歐盟「資本市場聯盟」（Capital Market Union）、「能

源聯盟」（Energy Union）以及數位聯盟（Digital Union）之建立，有所貢獻

（Juncker 2014）。6

2015/1017規則第3條規定，EFSI之目標在於提供3,000人以下歐洲中小企

業融資機會，以從事投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及生產效率、提升其創新及競爭

能力、創造就業機會，並振興歐洲經濟。融資管道為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5 Regulation 2015/1017 on the 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 the European Invest-
ment Advisory Hub and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Project Portal, OJ 2015, L169/1.

6 另參見2015/1017規則前言第31段以及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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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Bank, EIB）。所以，EFSI也將支援EIB融資活動及風險承受（risk-

bearing）能力，就EIB對歐洲中小企業之放款提供融資保證（financing guaran-

tees）。

基於歐盟單一市場、高素質人力資源及民主法治等客觀環境，歐洲一向是

全球最吸引外來投資的地區之一。但是歐盟2009年之前欠缺共同投資政策，

各會員投資政策存有差異性，使跨國投資仍存有一些障礙，尤其是法規、勞

工及社會福利標準等方面之障礙。歐盟辨識的會員國投資障礙包括五大類： 

(1)公共行政及商業環境；(2)勞工市場及教育；(3)金融部門及租稅；(4)研發

創新及相關補貼；以及(5)服務部門之法規，尤其商業、電子、公共採購、通

訊、能源、運輸、專門職業服務等保護措施及法規障礙（European Commis-

sion 2015e, 1-3）。歐盟在投資方面享有專屬職權，有利於消除差異性所帶來

的障礙，創造更加自由化的內部市場，以吸引外來投資，提高其在投資談判之

地位。

歐盟對外投資協定談判之對象是有所選擇，並以對方之GDP及經濟規

模為主要考量，優先目標國家包括中國及俄羅斯。俄羅斯在佔領克里米亞

（Crimea）之後，歐盟與俄羅斯關係惡化。所以，歐盟對外投資協定談判目前

是以中國為主要對象。另外，歐盟亦與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印度

等國進行更高階之FTA談判，內容一般包括投資專章（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6-10）。

三、歐盟在投資之職權範圍

（一）歐盟運作條約第207條規定

《里斯本條約》於2009年12月1日生效之後，第3條規定，歐盟於「共同

貿易政策」（CCP）具有「專屬職權」。TFEU第206條規定歐盟貿易政策的一

般性目標是：藉由建立一個關稅同盟，歐盟將對世界貿易的和諧發展、廢除國

際貿易與國外直接投資的障礙、降低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等共同利益有所貢

獻。

TFEU第207條第1項進一步規定，CCP在以下方面應遵守統一原則，包

括：關稅稅率、簽署稅率或貨品與服務貿易相關協定、涉及智慧財產權之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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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國外直接投資自由化措施、出口政策及傾銷與補貼等貿易保護措施。

CCP亦應符合歐盟對外行動的原則及目標。《里斯本條約》下，服務貿易、涉

及智慧財產權之商業活動及投資事項，屬於歐盟CCP的專屬職權，此乃與先前

歐盟條約不同之處，可見歐盟CCP範圍的擴大（Piris 2010, 281）。

TFEU第207條針對投資並無明確定義，尤其證券投資及投資爭端解決是

否屬於歐盟專屬權，或是屬於與會員國分享的「共享職權」（shared compe-

tence）。此一界定會影響到歐盟在談判BIA時，對投資範圍及爭端解決方式的

規範，以及是否僅由歐盟單獨洽簽（專屬職權），或仍須由所有會員國批准

（共享職權）（李貴英 2012, 346; Strik 2014, 82-84 ）。

（二）歐盟法院之意見

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7月要求歐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

pean Union, CJEU），針對歐盟─新加坡FTA投資專章之界定提供意見，以釐

清歐盟CCP之職權範圍。7

歐盟執委會提問歐盟與新加坡FTA的規定，有哪些為歐盟專屬職權？或有

哪些為分享職權？以及有哪些為歐盟會員國的獨有職權且須經會員國批准？執

委會認為，歐盟具有獨立締結歐盟與新加坡FTA的專屬職權，而不在歐盟具有

專屬職權的領域，則為共享職權。

歐盟法院在2017年5月16日的意見明確指出，歐盟在歐盟與新加坡FTA大

部分關鍵領域具有專屬職權，包括貿易與投資，但在證券投資及投資人對地

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To-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SDS）方

面，則必須與其會員國共享職權。
8

TFEU第3條規定，歐盟在以下共同貿易政策方面具有專屬職權：

(1) 貨品貿易，包括相關監管事項；

(2) 服務貿易，包括相互承認協定（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及所有

運輸服務；

7 ECEU, Case A-2/15.
8 Opinion of the CJEU of 16 May 2017, C-2/15, EU:C:2017:376 pursuant to Article 218(11) 

TFEU on the compet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onclude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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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財產權；

(4) 所有公共採購項目；

(5) 投資方面的市場進入；

(6) 對FDI的投資保護；

(7) 整體貿易及永續發展；

(8) 結束涉及專屬職權的會員國雙邊投資協定；以及

(9) 國家間的爭端解決（European Commission 2017g, 2-3）。

屬於共享職權（即可由歐盟或會員國負責執行之事項）的僅有下列兩項，

而是否行使共享職權，由理事會依據執委會的提案決定：

(1) 證券投資；以及

(2) 投資人國家爭端解決（European Commission 2017g, 3）。

歐盟與新加坡FTA是歐盟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的第一個貿易協定。這

是一項綜合性的協定，包括執委會及會員國在職權方面有不同見解的政策領

域，尤其是投資項目之範圍。歐盟有關投資職權及責任之界定，有助於增加

歐盟未來BIA及FTA投資專章的法律明確性及穩定性，不僅對歐盟機構、會員

國、公民及企業皆有益處，也能確保歐盟投資談判程序之可預測性（European 

Commission 2017g, 2）。

參、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一、歐中雙邊投資概況與投資談判背景

（一）投資概況

歐盟對中國之投資流量，從2012年至2015年金額分別為163億歐元、209

億歐元、88億歐元及60億歐元，占歐盟整體投資比重分別為5.1%、3.8%、

1.5%及1.1%。相較於歐盟對美國的投資比重大多落在40%至60%之間，歐盟對

中國的投資相對很小（Eurostat 2018, 3）。

歐盟吸引之外國投資流量，2012年至2015年歐盟來自中國之投資金額分

別為84億歐元、66億歐元、79億歐元及63億歐元，占歐盟整體外來投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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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2.7%、1.3%、8%及1.3%。相較於美國在歐盟外來投資之比重大約落在

40%至70%之間，中國對歐投資金額也相當小（Eurostat 2018, 3）。

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的金額及比重偏低，投資對方市場的潛力仍大，此意

味若雙方市場進入的程度提高，將增加彼此投資金額。因此，BIA的簽署有其

重要性。

（二）投資協定優先談判

歐盟及中國自2007年開始談判「歐中夥伴及合作協定」（EU-China Part-

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PCA根據WTO的定義，不屬於優

惠性貿易協定（例如進一步關稅及服務自由化）。歐盟提出的立業及服務章

節，包含監管條款及非服務部門之自由化承諾。但中國表示，其並未同意涵蓋

非服務部門之投資自由化。中國亦明確表示，投資保護為其主要利益，但歐盟

執委會卻未將該項目放入談判指令中。PCA與貿易相關的部分因此停滯不前，

期待以此改善歐中投資關係，似乎不切實際。歐中FTA比PCA更進一步自由

化，也缺乏政治可行性。因此雙邊投資協定（BIA）便成為歐中皆可接受的替

代方案（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17）。

根據「歐中2020合作戰略議程」，為提升雙方在貿易及投資方面的合作，

將採取19項倡議，重要者包括：

(1) 重申每年進行「歐盟中國高層貿易與經濟對話」（High Level Economic 

and Trade Dialogue）指引雙方經貿關係發展，並針對重要貿易、投資及經濟議

題做出策略性決定。

(2) 談判並簽訂一項全面性歐中投資協定。該協定應涵蓋雙方關心的利益

議題，包括市場進入及投資保護。歐中投資協定可望進一步促進投資自由化，

並移除雙方市場中的投資限制；同時，為雙方投資人提供一簡易、安全的法律

框架，以確保雙方得長期進入對方市場，並保護投資人及其投資。歐盟應以該

單一協定，逐步取代中國及歐盟會員國間的雙邊投資條約。

(3) 歐中投資協定之洽簽，有賴歐中雙方更緊密的合作及強烈的政治決心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b, 5）。9

9 相關評論另見Michalski and Pan (2017, 62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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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與中國投資協定談判過程

（一）歐盟與中國高峰會

歐盟與中國高峰會為歐盟理事會主席、歐盟執委會主席與中國國務院總

理共同主持之會議，所達成的共識對雙方各項合作有相當影響力。2012年至

2015年之高峰會，皆提及歐中BIA談判，2012年2月第14次歐中高峰會上，雙

方同意儘早啟動談判進程（中國外交部 2012a）；2012年9月第15次歐中高峰

會上，重申雙方致力於儘早啟動歐中BIA談判，促進雙向投資，創造就業成

長。該協定對談判將涉及之雙方關心問題，不預設最終結果。雙方亦同意加強

探討技術層面議題，為未來談判做準備（中國外交部 2012b）。

2013年11月第16次歐中高峰會上，雙方共同發表「歐中2020合作戰略議

程」，認為歐中BIA有助於提升投資自由化水準，消除雙方投資人進入各自市

場之投資限制，確保雙方長期可預見性的市場進入，為雙方投資人提供更為

簡單、安全的法律環境，並為投資人及其投資提供有力保護。此涵蓋所有歐

盟成員國的全面投資協定將取代中國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BIA（中國外交部 

2013）。

歐盟與中國投資協定第一回合談判於2014年1月21至23日於北京登場。歐

盟將歐中BIA視為加深經濟體間貿易及投資連結的重要要素，並以移除歐盟投

資人在中國市場的貿易障礙為談判優先項目（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2015年6月第17次歐中高峰會上，雙方認為，正在進行的BIA談判是雙邊經貿

關係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希望儘快達成一個「高水準、全面的」BIA。BIA

將包含投資保護、市場進入以及進一步便利投資的其他要素。協商並完成此

BIA將傳遞雙方致力於加強合作的長期希望，甚而盼能簽訂FTA（中國外交部 

2015）。2016年7月第18次歐中高峰會上，中方表示願與歐方共同努力，早日

達成高水準的歐中BIA，並儘早啟動有關FTA可行性之研究，提升貿易投資自

由化及便利化水準；歐方表示，願與中方加強對話協商，推動BIA談判（中國

外交部 2016）。

2017年6月第19次歐中高峰會上，雙方表示投資協定談判是首要任務，將

努力儘速達成一份富有雄心和平衡的成果，為雙方投資人建立友好、有助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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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預期的政策環境（中國外交部 2017）。

（二）2017年談判進展

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協定第12回談判於2016年9月26日至30日在布魯塞

爾舉行。雙方談判涉及之範圍甚廣，包含：投資定義、實績要求（perfor-

mance requirements）、公平與公正的待遇（FET）與最低待遇標準（minimum 

standard of treatment）、徵收（expropriation）、國內規章（domestic regula-

tion）、爭端解決（國家對國家／投資人對國家／投資法庭制度）、永續發

展、國營企業與標準設定、程序公平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6b）。

第13回談判於2017年5月15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雙方就實績要求、投資

設立後階段國民待遇適用的例外（application of exceptions to national treatment 

at the post establishment stage）、公平公正待遇／最低標準待遇、行使政府

權力所展開的行動（activities performed in the exercise of governmental author-

ity）、高階管理人員與董事會成員在國民待遇的適用與商業目的的自然人短

暫停留進行討論（European Commission 2017d）。

第14回談判於2017年7月11日至14日在布魯塞爾舉行。雙方主要討論：投

資定義（就不同的投資形式交換意見）、徵收（法律徵收條件的要點）、許可

證設立與資格要求及其程序執行期間應遵守之一般原則、透明化（應適用具體

的透明化規則，確保歐盟與中國投資人了解適用之法律架構；行政與司法訴訟

程序應遵守之基本原則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7f）。

第15回談判於2017年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議題涵蓋：透明度（討

論與公開和諮商相關之條款、資訊要求等）、國內法規（許可與授權資格和程

序相關規定）、國民待遇相關規定、不歧視國外投資人的義務、徵收（地主國

非法佔用投資人財產，對投資人賠償支付之方式）、永續發展（與投資相關

的環境和勞工問題）、金融服務（金融服務的定義以及雙方依據審慎例外原

則的可能性，以便採取措施確保國內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完整性）、國營企業

（歐盟提出管理國營企業商業活動的原則，並回應中國的提問）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7j）。

第16回談判於2017年12月12日至15日在布魯塞爾舉行。雙方持續就文本

進行討論，包括已提出之主題，例如徵收與透明度（競爭程序中的程序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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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國民待遇，雙方各自對不歧視義務的範圍和功能進行釐清，並討論與

國民待遇有關的例外情況（如一般例外情況、部門排除情況、特殊手續與資訊

要求）。此外，永續發展、金融服務和傘狀條款尚處於意見交流之初步階段，

主要著重於闡述各自的政策方針，以為後續談判鋪路（European Commission 

2017k）。

第17回談判於2018年5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對話涵蓋之主題包括：

徵收、國民待遇與相關議題（如一般例外、特別程序與資訊要求）、公平公正

待遇、爭端解決、永續發展。雙方討論具建設性，且在徵收與部分爭端解決的

條文意見交換上有具體進展。另外，在國民待遇及公平公正待遇方面，需有進

一步的技術支持。至於在永續發展方面，雙方會重新審視各自的敏感和關鍵要

求，並在未來幾個月針對環境與勞工議題中與投資相關的面向規畫專家討論工

作議程（European Commission 2018a）。

綜上所述，過去會員國與中國簽署之雙邊投資協定保障不足，主要以投資

促進與投資保障為主，但目前歐中BIA談判方向除原先之投資保障外，已朝向

投資自由化或市場開放方向發展，甚至就投資相關議題，例如環境、勞工、永

續發展及爭端解決等，提供高標準保護，因而具有一定之法律複雜性、政治敏

感性及經貿重要性。

三、歐中投資協定談判之雙方立場及主要議題

（一）歐盟之立場與目標

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10月提出「全球共享貿易：邁向更負責的貿易及投資

政策」，試圖讓歐盟在貿易與投資協定談判方面對歐洲大眾更加透明化，並持

續公布已談判完成之協定文本以及談判協定之最新資訊供大眾參考（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此外，即使貿易／投資協定談判促使市場開放，因而帶

來經濟利益，但歐盟的核心價值仍不能因此而有所妥協。歐盟的主要核心利益

為：

(1) 捍衛歐盟法規的標準（即不降低法規保護的水準）及引領全球投資政

策的改革；

(2) 擴大支持永續發展、公平與合乎道德的貿易（fair and ethical trade）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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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等相關措施（歐盟亦將透過洽簽投資或貿易協定來提倡相關人權理念）；

(3) 未來貿易協定將納入反貪污相關規定（European Commission 2015c）。

對於BIA之簽訂，歐中雙方各有其目標。歐盟在投資方面的一般性目標源

自TFEU：第3條第1項e款確立歐盟對共同貿易政策擁有專屬職權；第206條規

定，歐盟應致力於消除對FDI的限制。第207條第1項則規定，共同貿易政策應

遵循歐盟對外行動的原則及目標，其內涵規定於《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10
第21條。

歐盟的一般性政策目標若套至未來歐中BIA及投資關係，可轉化為以下4

個特定目標：(1)針對歐盟投資人在中國之待遇，要求提高法律確定性；(2)加

強歐盟在中國之投資保護；(3)降低在中國進行投資的障礙；(4)提高雙邊FDI流

量（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20）。

為達上述特定目標，歐盟在歐中BIA談判對中國的訴求是：

(1) 更大的市場進入，以及進入前與進入後的不歧視待遇；

(2) 中國對國家利益的定義模糊，與國家安全考量相比過於廣泛，應增加

投資監管和審查的透明度及可預測性；

(3) 盡可能為歐盟對中投資人爭取標準一致的法律保護及確定性；

(4) 投資保護標準應包括嚴格的智慧財產權保護；

(5) 對中國投資人提供統一的歐洲保護標準，以提升中國對歐投資的吸引

力；

(6) 增加透明度，如確保在引入會影響投資的法規之前，諮詢利益關係

人，並公布相關規則，使相關法規的管理、實施及適用皆具透明性；

(7) 在實施協定方面，建立諮詢點及一站式的資訊分享平台；

(8) 提高歐盟在中企業的競爭力，爭取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以抵銷中國

國有企業所享有之貸款及補貼等歧視性競爭優勢；規範中國國有企業或補貼企

業的對歐投資，以確保公平競爭環境；

(9) 確保雙方有權在其認為適當的保護基礎上，針對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標

（如環境、社會、勞工和人權等），採取必要但不構成不當歧視或者變相限制

10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J 2016, C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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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

(10) 確保雙方國內法律和政策提供高標準的環境及勞工保障，雙方不得為

鼓勵外國直接投資而降低環境與勞工相關立法和標準，或放寬旨在保護或促進

文化多樣性的核心勞動標準和法律；

(11) 引入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投資人義務；以及

(12) 建置完善且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20-

21）。

（二）中國之立場與目標

中國的特定目標，主要在提高中國投資人在歐盟的法律確定性，並保護其

在歐盟的市場進入（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20）。鑒於歐盟對FDI的開放

程度已相當高，因此對中國而言，為中國投資人尋求統一的歐盟待遇及保護，

比要求歐盟放寬市場來的重要。與此同時，歐盟內部對中國投資人的反彈聲浪

逐漸增加，有越來越多人呼籲應基於國家安全或產業政策考量，控制流入歐盟

的FDI，如此發展令中國愈感憂心，所以維持歐盟的開放性亦成為其目標。中

國的操作性目標如下：

(1) 在中國現行之BIAs架構上，為在歐中國投資人尋求高度法律保護及確

定性，並改善目前中國與各歐盟會員國之BIAs因規範不同，而導致的混亂狀

態；

(2) 提高中國的投資人保護標準，以吸引歐盟FDI；

(3) 維護歐盟之開放性及確定性，並處理當前及未來各經濟部門之市場進

入及國民待遇；

(4) 確保與企業設立及營運相關之中國投資人、公司內部轉調人員（intra-

corporate transferees）及商務旅客（甚至可能包含其家人）可便捷取得歐盟簽

證及工作許可；以及

(5) 確保諮詢點及一站式服務平台之建立，以提供投資人特定資訊，並即

時回應有關歐中投資協定運作的問題（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21）。11

11 關於中國在金融危機後對歐投資之發展、挑戰及未來投資談判之取向，可參見何芳、

鄧瑞平（2016, 78-86）；陳超（2017, 49-58）；Fan（2014, 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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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15年公布的《外國投資法》草案包含些許正面發展，但該草案卻

也進一步擴大國安審查的適用條件，規定投資若達一定門檻需要事前批准。

2015年10月，中國公布其「全國負面清單制度」（nation-wide negative list sys-

tem），藉由兩份領域清單說明禁止或限制投資的領域：一份清單為國內投資

人而設（包括與中國簽訂投資協定而使中國擁有案件管轄權的外國投資人）；

另一份則針對其他外國投資人（中國國務院 2015）。雖然投資規範有所簡化

且更加透明，因為未列於清單的項目其投資不需要事前批准，但該制度仍具

歧視性，且國家安全也依舊是影響中國是否允許FDI的優先考量。因此歐中投

資談判主要聚焦於投資市場進入和保護，包括改善管制環境（葉斌 2015, 121;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a, 11-12）。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2018年7月28日的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

面清單），包括在金融領域放寬銀行外資股比例至51%，以及3年後取消證

券、期貨和壽險的外資股比限制。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大

幅放寬市場准入，清單長度由63條減至48條，共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

中國於2018年12月25日公布《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共151個事

項，581條具體管理措施，代表中國投資政策進一步放寬。負面清單以外的行

業及業務等，各類公司皆可依法平等進入。此乃中國投資制度的一項重大制

度創新，以真正實現「非禁即入」之負面清單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18）。中國逐步放寬外商投資限制，一方面顯示中國已較具面對外來投資

競爭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中國希望其對外投資取得對等待遇，增加投

資機會。歐盟與中國BIA談判對中國投資政策的放寬及改革，扮演一種激勵作

用，意義相當重大。

（三）歐中BIA投資保護之分類

BIA旨在保護及促進投資，並藉此提升雙邊經貿合作關係、投資與資金的

自由流動、資源有效使用或經濟發展（Dolzer and Stevens 1995, 20-25）。投資

一般包括各種資產，例如動產及不動產、股票及利益、智慧財產權、技術、品

牌、公法上特許權（concessions）（Dolzer and Stevens 1995, 26-28; Sornarajah 

2014, 7-18）。投資人主體包括個人及公司，因此涉及公司設立、營業活動以

及股票投資等。個人一般以「國籍」界定，公司則以註冊地（in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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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實質控股（control）做界定。

BIA必須對投資前、投資時及投資後三個層面加以規範，才是一份優質的

BIA。以自由化程度相當高的「歐盟與加拿大全面經濟與貿易協定」（Com-

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為例，三層面之規範內涵基

本上包括：(1)投資之設立（投資前之規範）：市場進入、實績要求；(2)不歧

視待遇（投資時之規範）：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高階管理人員及董事會成

員之待遇；以及(3)投資保護（投資後之規範）：投資及監管措施、投資人及

涵蓋投資之待遇、損失補償、徵收、移轉、代位權等。另外，也需設置爭端解

決機制（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6）。

進入許可、公平公正待遇、完整保障及安全待遇、不歧視待遇、國民待

遇、最惠國待遇等，皆屬傳統投資及投資人待遇，一般被認為是「最低標準待

遇」（Mann 1981, 244; Sornarajah 2014, 233-237）。高標準待遇BIA已將智產

權保護、市場進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程序、勞

工／社會及人權條款、反貪污、外匯自由化等保障納入，並排除實績要求、自

製率要求、股權上限或合資經營要求、出口比率、再投資要求及國有徵收等貿

易障礙，以促進投資自由化（Sornarajah 2014, 259-266）。從前述歐中BIA談

判過程可知，歐中大致是以高標準待遇BIA為談判目標。

1. 投資前、中、後之重要議題

在投資前與投資時，不歧視待遇之適用範圍是歐中雙方所關切的議題。中

國與歐盟會員國間的BIA在「國民待遇」方面，多在附加議定書中有所保留，

或說明此國民待遇必須受限於相關法律規定，或僅適用於市場進入後階段。歐

盟與中國在本次談判將擴大到市場進入前及市場進入後之階段，並確立國民待

遇之實質內容。此外，在投資對方市場範圍，BIA可能採取正面清單與負面清

單結合的方式（姚鈴 2014, 12; 2015, 102）。但過去歐盟會員國與中國多採用

正面清單，較缺乏採用負面清單之經驗，如何設立明確、簡潔的負面清單仍為

一大難題（葉斌 2014, 38）。

針對投資後階段，歐盟認為歐中BIA應規定資金自由轉移，因為絕大多數

國際投資協定（IIAs）皆會規定「資金自由轉移」，以確保投資人得將其投資

所得轉移出地主國，並於投資終止時歸還其資本。關於資金轉移，有幾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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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需要考慮：(1)轉移權的範圍，包括限制「為防止投資人清算（liquidating）

其投資，而定有出售或處置投資的國內限制」；(2)可轉移之資金類型，IIAs

中首選方案是基於非專屬例示清單（non-exclusive illustrative list），盡量確保

涵蓋到各種資金轉移；(3)轉移之外幣種類和適用匯率的兌換權（convertibility 

rights）；(4)對轉移的許可限制（permissible restrictions），其目的係盡量減少

國家對資金轉移可能施加延遲和限制的範圍和數量；以及(5)轉移義務（trans-

fer obligations）之例外，例如面臨國際收支危機之情形（European Parliament 

2010, 31-40）。

歐盟認為歐中BIA也應包括徵收補償。國際習慣法允許地主國在滿足某

些條件（包括提供補償）的情況下，徵收外國投資。徵收得採「直接徵收」

之形式，例如涉及「正式轉讓所有權或完全扣押財產」的國有化（nationalisa-

tion）。國家如果明確妨礙其財產使用或利益享有，縱使財產未遭扣押，所有

權未受影響時，也可能發生徵收。這種行為往往被稱為「間接徵收」或「等同

徵收之措施」（measures tantamount to expropriation）。地主國妨礙財產之措

施，哪些應被視為間接徵收，定義上有其困難。值得注意的是，不歧視課稅

（non-discriminatory taxation）、消費者保護措施或合法環境規定（legitim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政府措施，不被視為徵收，所

以不予賠償（Dimopoulos 2012, 448-471）。

國際投資協定旨在保護投資人，包括歐盟會員國雙邊投資協定，絕大多數

皆有規定徵收補償，這也是較具爭議性的規定之一。多數國際投資協定規定，

徵收或國有化僅限於追求公共目的，且必須遵循正當法律程序、不得歧視，並

根據被徵收前資產的公允市場價值，提供「迅速、足夠與有效」之補償，才符

合「公平補償」原則（丘宏達 2006, 755-756）。

2. 社會條款及人權保障

歐盟共同貿易政策規定於TFEU第207條，並適用TEU第21條規定之更廣泛

的歐盟對外行動目標。TEU第21條特別規定，歐盟在其對外行動實踐上，應遵

守「民主、法治、人權及基本自由的普遍性及不可分割性、尊重人性尊嚴、平

等及團結原則、尊重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原則」等歐盟理念、目標及原則。

此外，歐盟在國際層級採取的行動不應危及歐盟對基本權利的保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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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創制是為了依據國際法建立額外補救措施，以履行國際協定對各國義務

的規定。因此，該創制應對外國投資人在歐盟法及各會員國國內法下現有的權

利，或對強制執行此類國內法權利的補償，一視同仁。儘管如此，在評估這項

創制時，依據《歐盟基本權利憲章》預設之目標及原則評量多項選項，仍將有

所助益。所以，歐盟在歐中BIA談判也須將社會、人權及環境等議題，一併納

入考量，列入談判事項（European Commission 2017h, 26）。

歐中BIA在社會影響方面，中國因為其特殊社會背景而在諸多方面設有限

制，尤其公民社會在中國決策較無法扮演關鍵角色。因此依據歐盟分析，如果

歐盟跨國公司在中國適用較高標準歐盟法規，對中國受雇勞工權益及福利之保

障，將有提昇效果。另外，中國政府也須進一步強化法治實踐，以利歐中BIA

的有效執行（European Commission 2017e, 12-13）。

在人權方面，歐盟較為關心的人權項目包括：(1)財產權；(2)有效補償權

及公平審判權；(3)不歧視；(4)結社自由及意見自由權；(5)禁止強制勞役及童

工。此為絕對權利，不允許任何減損；(6)原住民權利；(7)適當的生活水準及

健康權；以及(8)隱私權及個人資料保護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7e, 92-

96, 112-113）。

歐盟會員國及中國間現有的BIAs皆只包括投資保護，不包括永續發展。

歐盟建議歐中BIA應包括永續發展，但保護一般人權的責任，亦即超越一般勞

工及環境權的概念，可能會被雙方排除在外。中國由於嚴格的意見自由限制，

以及對公民社會團體的控制，中國公民社會在監督協定執行方面的參與，將可

能遭遇困難（European Commission 2017e, 13）。

3. 投資爭端解決

歐盟認為歐中BIA應包括「投資人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方式，因為絕大多

數現代國際投資協定皆有關於「締約方之間」、以及「地主國與投資人之間」

的爭端解決條款。

TEU第21條第2項為歐盟預設了一些應透過國際合作追求的目標。與此創

制相關的目標包括：「鼓勵所有國家與世界經濟整合，包括透過逐步取消對國

際貿易的限制，以及提倡更健全的多邊合作及良好的全球治理國際系統」。

在國家間爭端解決方面，當爭端發生於締約方之間時，通常由締約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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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以解決之，倘若仍不可行，則進行仲裁。國家間最可能發生的爭端類型，

本質上更具程序性（procedural in nature），且在實踐中，這類性質的爭端很

少涉及國際仲裁，而係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鑒於此，國與國之間的爭端解決條

款通常簡明扼要，並提供仲裁地點和仲裁規則之選擇（Dimopoulos 2012, 467-

471）。

投資人與國家間的爭端解決條款，在「適用特性層次」（level of specific-

ity）、「適用性質」以及「投資人使用程度」等方面仍存有差異。含括此類

爭端解決條款的國際投資協定，通常採取兩種形式：一為歐盟式規定（EU 

style provisions），簡明扼要；另一北美式規定則相當全面並具規範性（com-

prehensive and prescriptive）。不同的風格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且受這兩個

地區「投資人與國家」間訴訟經驗及實踐之影響。

2015年11月12日，歐盟在針對「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rans-

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投資保護及投資爭端解決提交

的公開文書中表示，「執委會將開始與其他國家合作，建立常設國際投資法

院。目標是以國際投資法院逐漸取代所有歐盟協定、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之協

定、以及非歐盟國家間之貿易及投資條約中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這表示將會

以現代、有效、透明且公正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體系，取代舊有ISDS機制」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d）。12

歐盟提出之「投資法院體系」（Investment Court System）草案，建議二

級法庭（two-tiered Tribunal），包括一級及上訴審，由21位成員組成，由歐盟

及美國任命，須嚴格遵守獨立性及公正性。歐盟「投資法院」倡議，乃將投資

爭端法制化及「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以提高投資爭端解決之效力

及公信力，強化投資法的「公法」性質及規則導向。BIA的投資法院如果運作

成功，並得成為「國際投資法院」（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urt）之範本，

加以多邊化，以發揮如同WTO「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的功能（European Commission 2015d; Schill 2016）。

2017年5月，執委會之「全球治理反思文件」（Reflection Paper on Har-

12 關於ICSID機制及解決原則，可參見李貴英（2004, 8-9,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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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ing Globalisation）亦提到：「歐盟將持續努力建立公平規則，保護國際投

資，同時允許政府追求其合法的政策目標。相關爭端不應再由ISDS的仲裁人

裁決。執委會提議建立多邊投資法院，以創造公平透明的機制」（European 

Commission 2017b, 15）。

投資法院乃一創新倡議，可以增加歐盟在BIA談判之籌碼。然而，投資

法院會限制國家依據公共利益之裁量權，另對傳統地主國司法管轄權也形成

挑戰，對國際法之「竭盡地主國救濟」（exhaust local remedies）原則，以

及國際投資法帶來根本性變革。美國在TTIP談判對歐盟此一倡議有所保留。

投資法院在歐中BIA談判也形成一項敏感議題，將深刻影響談判進程與成敗

（Bronckers 2015, 655; Titi 2014, 31）。

投資法庭或投資法院之建制，亦涉及諸多問題，包括：(1)組織制度、法

院／法庭之層級、型態與結構；(2)仲裁人之組成、職權與保障；(3)仲裁程序

與透明性；(4)財務來源及分擔；(5)法院／法庭獨立性地位、設置地點、秘書

處、準據法、衝突法之解決、法律解釋、既判力、裁決之承認與執行、豁免

權、救濟方式、損害賠償方式、國家責任、歐盟責任；以及(6)如何監督及評

估實際成效，另又由哪一機構承擔監督及評估責任等。另外，歐中BIA如果是

一種混合協定，將來歐方如果必須承擔法律義務，歐盟及會員國間，以及歐盟

會員國間如何分配及分擔義務？BIA與歐盟內部規則之衝突又如何調和？此等

問題皆具高度不確定性，較難事先明確界定（李貴英 2007, 369-373; Bischoff 

2011, 1564, 1568）。這些議題皆具有法律複雜性，尤其涉及締約國司法管轄之

主權問題，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將投資法庭納入歐中BIA，預期不太樂觀。

但鑒於爭端解決仍是BIA之一項核心內涵，歐中BIA預期仍會有投資爭端解決

專章或相關條款規定（黃世席 2015, 1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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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盟與中國BIA談判之意涵與影響

一、對歐盟之影響

（一）改善歐盟在中國市場之投資保障

歐盟與中國簽署BIA除了有助於歐商拓展中國市場外，亦得提供更多投資

保護。歐盟與中國進行BIA談判，意味歐盟貿易與投資政策的變遷，投資已成

為歐盟共同貿易政策之專屬職權。歐中BIA將取代目前歐盟28會員國中，已

有27國家與中國簽署的個別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形成歐盟層級的單一投資協

定。歐盟與中國單一投資協定，可避免會員國與中國個別協定可能產生的不同

規定及差別待遇，甚至各會員國為了爭取較好待遇而相互競爭，而被中國各個

擊破，或被利用而相互矛盾。此外，由歐盟代表所有會員國統一行使與中國談

判之職權，可提高談判地位，爭取更好待遇，全體會員國皆受惠，符合歐盟共

同利益。歐盟出面談判也較有效率，避免會員國逐一談判的繁瑣程序及可能產

生的不同結果（Meunier 2017, 606）。

從歐盟企業的角度，在中國的歐商認為中國在許多領域對外商投資都有所

限制，甚至禁止外商企業在中國投資。在市場進入，中國未落實平等互惠之原

則。中國歐盟商會支持歐盟與中國雙方能儘速完成歐中BIA談判，以建立更加

穩定與透明之投資與經營環境，且協定內容應該要包含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中

國歐盟商會 2016, 9, 30）。13

中國歐盟商會也建議歐中BIA內容納入：更靈活的簽證與工作許可證、取

消對外國法律服務的限制、食品的標準與法規一致性、食品檢測上允許第三方

實驗室進行測試、允許對汽車產業自由投資、提高中方在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

公平性、公開與透明度、開放外資對頁岩氣可直接投資、開放醫療機械採購、

取消對鐵路領域的投資限制、外商能在再生能源領域獲得公平競爭的環境、

取消投資金融業之限制等（中國歐盟商會 2016, 59, 81, 113, 139, 157, 169, 201, 

13 中國歐盟商會於2000年成立，為一非營利組織，主要目的為反映在中國之歐盟企業之
看法，該商會在中國9個城市設立7個分會：北京、南京、上海、瀋陽、中國華南（廣
州、深圳）、中國西南（成都、重慶）與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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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中國歐盟商會認為歐中BIA將有助於改善投資架構，增加雙方投資潛

力（中國歐盟商會 2014, 110）。

歐盟簽署歐中BIA其中一項目標在於排除歐洲企業在中國投資及經營所遭

遇之障礙，例如：資本認定、合資規定、技術移轉、自製率要求、實績要求、

行政審查或管控、政府採購限制、中國對國營企業之補貼、違反國民待遇措

施、其他非關稅障礙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5b, 5-6）。另外，中國在智

慧財產權保護方面仍存有很多問題，包括劣質的專利註冊、惡意申請歐洲商標

註冊、外國商標專利的註冊程序以及法律認證程序非常繁瑣複雜，欠缺透明

性。司法與海關對侵權的執行與救濟工作也較不積極。如何透過歐中BIA處理

這些問題，對歐盟是一大挑戰。

雖然歐中BIA希望能進一步投資自由化，但隨著中國近年逐漸發揮其「銳

實力」，中國國營企業之對外投資也讓歐盟深感憂慮，例如：(1)中國國營企

業擁有雄厚資金，有時類似「主權基金」（sovereign fund），具有較高談判

地位及投資優勢；(2)中國國營企業之對外投資，有時動機不單純，不純粹從

事「商業考量」（commercial consideration），而是配合政府政策，有時摻雜

一些政治考量；(3)在國內市場及政府採購往往具有壟斷或優先地位；(4)中國

國營企業得到政府補貼，在國際市場取得不當競爭優勢；(5)國營企業之操作

比較欠缺透明性及「課責」，較容易誘發高風險或不計損益之操作；(6)國營

企業對外投資如果以掌控原物料、新興高科技、策略產業等為目標，也會涉及

「國家安全」考量（Jongbloed, Sachs, and Sauvant 2012, 10-16; Sornarajah 2014, 

71-73）。這些問題雖然能透過BIA談判協商，但對中國「非市場經濟」商業

模式的憂心，可能會讓歐盟傾向對進入歐盟的中國國營企業投資採取較嚴格的

投資審查（European Commission 2017i）。

（二）確保歐盟在中國市場之公平投資機會

歐中BIA可使歐盟在中國市場與美、日、韓立於公平競爭地位。歐盟擔

憂其與中國簽訂的BIA內涵比不上中國與其他歐盟主要競爭對手簽訂的BIAs/

FTAs，因而無法提供歐洲投資人同等的權利及保障。歐盟及美國各自與中國

協商BIA時，難以避免會將中國對另一方的讓步納入要求。例如美國與中國進

行BIA談判，即是對歐中BIA談判的回應。2012年11月，歐中正式同意對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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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談判，隨即8個月後，美國便宣布其有意與中國洽簽BIA。同樣地，歐

盟透過平行談判與政策模仿，在與亞太國家進行談判時，比照它們與美國的

FTA，向對方尋求同樣或甚至更多的讓步，此一策略在歐韓FTA及歐新FTA兩

案例上效果顯著。因此，歐盟在與中國的BIA談判，如何取得與主要競爭對手

同樣的投資保護，同時與歐盟法律維持一致性，將會是一項重大挑戰（Maull 

2016, 30-31）。

二、對中國之影響

歐美國家採取高標準FTA及BIA的新趨勢，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挑戰。從歐

中BIA觀察，中方必須面對包括進入前國民待遇及負面清單模式等更高標準

的投資自由化談判，以及因應歐盟主導、標榜高標準之BIA，議題範圍超越

WTO，包含超出傳統FTA之新興議題，如環保及勞工議題等，且未來談判將

與時俱進，不斷納入新的貿易及投資議題。此皆將使中國加速國內經貿自由化

之改革，以因應未來簽署高標準BIA開放市場所帶來之內部衝擊。

歐中BIA有益於中國對歐投資、技術移轉、排除貿易障礙、提升中國產品

競爭力，並建立歐盟及國際貿易投資網絡。歐中BIA提供官方保障機制，雙邊

投資關係較為穩定，有利於中國「走出去」戰略之落實，提升市場進入、產品

創新及產業效率，同時促進中國投資法律與政策的改革與進步。

中國以往藉由外來投資取得之技術較為低階，因為歐、美、日對中國投

資，往往僅移轉勞力密集、夕陽或高度汙染產業，中國較難取得高端科技。中

國海外投資，透過併購、研發合作，得以吸收歐洲較為高階的技術，以及科研

與管理人才，有助於產品創新及產業結構調整，並加深國際化經驗。中國在歐

投資產品，利用歐洲品牌回銷中國或行銷國際市場，也較易獲得中產階段之青

睞，提高產品競爭力及品牌價值。

據此，中國面對中歐及中美BIA簽訂之影響，已加速對內改革，持續採取

自貿區試點及提出投資負面清單法規制定等方式，因應未來簽署BIA後，市場

進入大幅自由化所造成的衝擊。

對中國而言，與歐盟簽署BIA，可以持續吸引並擴大歐洲對中國投資，促

進歐洲的技術移轉，建立與歐商的全球經營網絡及通商管道，促進中國廠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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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投資，讓中國投資走進歐洲，學習歐洲技術，鞏固並深化雙邊經貿關係。

中國亦期待其產業結構能逐漸從勞力密集轉向為技術密集，以提高其產業及產

品在歐洲及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截至2018年5月，中國已簽署128項BIA及22項包含投資條款的條約

（UNCTAD 2018a）。2016年7月7日至10日在上海舉行之G20貿易部長會議通

過一項由中國倡議的《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以創造具有較強適用

性的國際投資法律與政策制度，保護中國海外投資，形塑具有中國特色且照顧

到開發中國家投資需求的國際投資規則，使中國從以往國際規則的接受者，逐

漸形成倡議者與訂定者，對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做出積極貢獻（G20 2016）。

促進貿易與投資成為2016年9月4日至5日在杭州舉行之G20峰會的一項

重要議題，以建構一個更加創新及包容的世界經濟。G20峰會達成「杭州共

識」，採認《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對國際投資規則的發展，尤

其「南北」投資關係的「再平衡」，具有里程碑之意義（The Economist 2016, 

67）。

三、對台灣啟示

對台灣啟示方面，2015年歐盟乃我國第五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為

464.9億美元，歐盟亦為我第一大外資來源，累積在台投資金額為340.94億美

元，主要投資業別為製造業、金融及保險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等，而我國對

歐盟投資至2015年累積投資金額為54.23億美元，主要投資業別為製造業、金

融及保險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等。
14

我國亦積極推動與歐盟洽簽BIA，希望藉由BIA開放彼此市場，吸引歐商

來台投資及布局亞太市場，並促使我商能加速布局歐盟各國市場，引進歐盟

國家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在台歐BIA推動上，我國除了每年與歐盟舉辦經貿

諮商會議外，亦與歐盟各國進行經貿會議（如英國、瑞典、芬蘭、法國、義

大利、西班牙、波蘭等），以爭取洽簽台歐BIA、FTA，或台歐「經濟合作協

定」（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為我國與歐盟建立更密切之

14 相關資訊可參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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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合作關係（經濟部 2015）。

對於是否與台灣洽簽全面性的ECA或FTA，歐盟目前仍持保留態度，因

此在「堆積木」策略的考量下，預期將以BIA做為第一塊鞏固雙方經貿關係的

積木（中華經濟研究院 2014, 2）。15
歐洲議會在2013年10月9日通過決議，敦

促歐盟儘快與台灣針對投資保護和市場進入進行談判，以深化雙方經貿關係

（European Parliament 2013）。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10月「全球共享貿易」報

告表示，有意與香港及台灣開啟投資談判（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31-

32）。2017年9月，歐盟正式表示準備與台灣展開BIA談判（唐佩君 2017）。

歐洲議會於2018年5月30日通過決議，呼籲歐盟執委會應儘速完成對台投資

談判籌備工作，我國亦應積極推動，早日完成洽簽工作（European Parliament 

2018）。

Pascal Kerneis等學者指出，由於台歐目前不太可能洽簽全面性的FTA，因

此雙方的BIA應盡可能最大化其所涵括的相關議題。在名稱是「投資協定」的

前提下，該BIA將不會處理與傳統貨品貿易相關的議題，例如工業產品、農產

品和原物料的關稅減讓、原產地規則、技術性貿易壁壘、食品安全檢驗與動

植物防疫措施及貿易救濟措施等議題（Kerneis, Lamprecht, and Messerlin 2016, 

46）。

渠等亦認為台歐BIA應盡可能移除各種市場進入投資障礙，以促進服務業

的跨境貿易和人員移動。例如在商業據點呈現方面，BIA應改善所有經濟領域

的市場進入前待遇以及市場進入後投資保護。此外，台歐BIA或許還可納入智

慧財產權，處理軟體版權、硬體專利及數據傳輸等相關問題，並放寬公共採

購的規定以及進行法規調整，例如建立監管合作機制、訂定競爭與永續發展

條款、設立國對國的爭端解決機制等（Kerneis, Lamprecht, and Messerlin 2016, 

48-49）。

15 所謂「堆積木」策略係指：針對ECA之部分章節內容，例如：投資、技術性貿易障
礙、電子商務、競爭政策、貿易便捷化等，與目標國簽署雙邊協定，以作為未來雙方

洽簽全面性ECA之基礎。該策略之優點為雙方可提早實現洽簽經濟合作協定之部分利
益，強化與目標國的雙邊關係（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20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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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里斯本條約》於2009年12月1日生效後，歐盟共同貿易政策已涵蓋投

資，使歐盟取得投資政策及對外談判專屬權。中國與歐盟已建立全面性戰略夥

伴關係：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歐盟則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雙方貿

易關係非常密切。歐盟將中國列為第一個BIA談判的對象，以便在中國市場爭

取更多投資機會及提高投資保障標準。歐盟與中國BIA談判得到歐盟與中國高

峰會的支持，具有強烈政治意願，較有利投資談判之進行。

歐盟推動與中國簽署BIA，具有下列意涵：(1)象徵歐盟貿易政策的變遷

與創新，與時俱進，透過BIA，方便歐盟具有競爭力的投資與服務進入中國市

場，創造新的商機；(2)簽署BIA的對象有選擇性，以中國為優先目標，反映中

國經濟快速成長，且逐漸形成一「世界市場」；(3)BIA的內容將聚焦於歐盟投

資在中國市場的保障，以及投資障礙的排除；(4)吸引更多中國投資，在歐洲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平衡歐盟對中國的巨額貿易赤字，有助於解決歐債危機；

以及(5)強化歐盟與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透過歐盟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推

銷歐盟民主、法治及人權等歐洲理念及原則。

在歐中BIA談判，歐盟立場採取高標準，涵蓋市場進入前國民待遇、負面

清單、智財權保障、公平待遇、資本／資金及外匯自由移動、投資法院等議

題。中國則期望透過BIA強化其「走出去」策略，從事技術移轉、促進中國企

業結構調整、建立歐洲及國際行銷網絡、提升其競爭力，並強化歐中經貿合作

關係。鑒於已成為對外淨投資國，中國因此更加重視其海外投資機會及保護，

做為突破貿易保守主義之一種重要方式。所以，除了投資法院之外，中國接受

高標準投資保障做為BIA原則及內容之可能性已大為提高，有助於歐中全面性

BIA之簽署。

整體而言，歐盟會員國與中國簽署之雙邊投資協定，已涉及投資促進與投

資保護，而投資自由化或市場開放相關條款則尚未包含於相關文本中，例如實

績要求、高階管理人員與董事會成員等。相較於歐盟會員國與中國簽署的投資

協定，歐中雙邊投資協定除了包含投資促進與投資保障之外，已朝向投資自由

化或市場開放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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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中BIA是歐盟第一項對外談判的高標準投資協定，這是歐盟貿易與投資

的重要政策變遷，以專屬職權統一發言及對外談判，為歐盟會員國爭取更好

的待遇及保障。對中國與歐盟而言，歐中BIA也是形塑國際投資規則的重要機

遇，尤其中國於2016年9月5日在杭州舉行G20峰會，通過《二十國集團全球投

資指導原則》，強調營造「開放、透明及有益」的全球投資政策環境，顯示其

在國際投資規則建構方面，享有越來越多話語權、倡議權及主導權。歐中BIA

如果順利簽署，將進一步使雙邊關係與國際投資的未來發展，產生一些基本性

變化，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歐盟為我國重要經貿夥伴，我國亦盼與歐盟洽簽BIA。歐中BIA談判有助

於台灣了解歐盟目前對BIA之關切議題，例如市場進入將採負面清單等方式。

歐盟乃台灣外來投資的最主要來源，對台灣技術移轉、產業升級及台歐經貿關

係等皆有重大效益。我國應積極推動與歐盟的BIA談判，並得參考歐中BIA談

判內容及歐盟立場，做好準備，以爭取我方最大利益，進一步強化台歐經貿合

作關係。

 （收件：105年12月15日，接受：107年11月9日）



176　問題與研究　第58卷第1期

The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 Negotiation

Der-chin Horng
Research Fellow and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Hua-wei Chang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vest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EU-China trade relations. Since the Lisbon 

Treaty came into effect on December 1, 2009, the EU’s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has extended to investment. Accordingly, the EU has exclusive compe-

tence covering investment policy and its negotiation with third countries. Not 

to mention, the EU has become the main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since 2011 

because it identifies China as a strategic partner, as well as a targeting country 

with which to negotiate a high-standard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BIA). 

Due to the economic weight of both sides, the EU-China investment negotia-

tion will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both the EU-China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From a policy analysis perspec-

tive,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following core issues: the theory and applica-

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EU investment policy, the background, 

positions, scope and core issues,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EU-China 

BIA negotiation, and also its impact on Taiwan, etc.

Keywords:  EU,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CCP),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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